
 

政府對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在2018年10月16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載述政府就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 (《草案》 )委員

會在 2018 年 10 月 16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。  

 

 

須在旅遊業監管局 (旅監局 )所備存登記冊中述明的內容  

 

2. 繼政府應委員要求修訂《草案》第 167 條，以釐清藉電

子方式送達通知或傳票的原則 (詳見立法會 CB(4)16/18-19(02)

文 件 第 6 至 9 段 )，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建 議 對 《 草 案 》 第

64(2)(a)(ib)條作出相應修訂，以規定就旅行代理商牌照而言，

旅監局所備存的登記冊須述明持牌人的通訊地址及電郵地址。  

 

3. 因應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，我們將對上述條文作出相應

修訂。  

 

 

對《草案》第 14(9)(a)條的文本修訂  

 

4. 助理法律顧問建議參照中文文本，對《草案》英文文本

第 14(9)(a)條作出文本修訂，將 “…renewed licence…”改為

“…renewed travel agent licence…”，以清楚表明該牌照特指旅

行代理商牌照。  

 

5. 因應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，我們將對上述條文作出文本

修訂。  

 

 

其他事項  

 

6. 就屬自僱人士的導遊或領隊的工作保險安排，我們已備

悉陸頌雄議員的要求，並將在《草案》恢復二讀辯論時提供所

要求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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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旅遊事務署  

2018 年 10 月  




